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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度暨

2025

年

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5日（星期日）18: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

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vanchip.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5日发布公司2024

年年度报告与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等情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6日15:30-16:30通过网络平台在线交流的方式举行2024年度暨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会人员

董事兼总经理：孙亦军

董事兼财务负责人：辛静

董事会秘书：赵焰萍

独立董事：杨丹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15:30-16:30登录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5日（星期日）18: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

的形式发送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vanchip.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4298116-3666

电子邮箱：IR@vanchip.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cnstock.com/）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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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三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315,221股，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7%。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本次行权股票自行权日起满三年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8年5月12日。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20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等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2020年9月15日， 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2020年10月3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人数、考核要求等进行调整，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20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

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对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相关议案。

2020年10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0年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本激励计划的全部激励对象分别签署了

股权激励协议书，正式授予公司股票期权。

2020年12月，因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总股本增加至3.6亿股。 2021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同意根据《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的

规定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行权价格调整为1.5252234元/份，期权数量调整为31,304,

346份。

2021年4月至2022年1月，公司召开了3次董事会会议，同意取消因个人原因离职的17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472,062份（对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72,000份股票期权）。

2022年7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注销4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42,616份（对应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6,500份）股票期权，以及因1名激励对象2021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B而未能获

准行权的3,934份（对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600份）股票期权；并且认为公司及192名激励对象符合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9）、《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0）。

2022年9月1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唯捷创芯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人数为180人，行权股票数量为8,539,418股，自行权日起

三年后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5年9月14日。 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数由400,080,000股

变更为408,619,418股。

2023年3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唯捷创芯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人数为26人，行权股票数量为620,176股，自行权日起三年

后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6年3月27日。 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数由408,619,418股变更

为409,239,594股。

2023年6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三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唯捷创芯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第三次行权人数为3人，行权股票数量为34,073股，自行权日起三年后

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6年6月9日。 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数由409,239,594股变更为

409,273,667股。

2023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注销12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312,091份（对应资本公积转增前47,601份股票期权），因2名激励对象2022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

而未能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50,943份（对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7,769份股票期权）以及5名激励对象

第一个行权期部分/全部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9,184份 （对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5,976份股票期权）；

并认为公司及180名激励对象符合《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2023年7月2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唯捷创芯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人数为178人，行权股票数量为8,891,567股，自行权日起

三年后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6年7月19日。 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数由409,273,667股

变更为418,165,234股。

2024年3月2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唯捷创芯2020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第二次行权人数为8人，行权股票数量为151,680股，自行权日起三年

后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7年3月20日。 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数由418,165,234股变更

为418,316,914股。

2024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及《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注销8名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124,581份

（对应资本公积转增前19,000份股票期权），因1名激励对象连续两年（2022年、2023年）个人绩效考核

结果为C而未能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5,247份（对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800份股票期权）以及1名激励

对象第二个行权期部分/全部未行权的股票期权8,851份 （对应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前1,350份股票期

权）；并认为公司及171名激励对象符合《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三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28）、《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9）。

2024年7月9日，因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根据公

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1.4702234元/份。

2024年8月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唯捷创芯2020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第一次行权人数为169人，行权股票数量为11,680,873股，自行权日起三

年后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27年8月6日。 行权后，公司的股本总数由418,316,914股变更

为429,997,787股。

二、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份）

本次行权数量

（份）

本次行权数量占

已获授予的股票

期权数量的比例

其他激励对象

1 其他员工（合计11人） 19,627,346 315,221 1.61%

总计 19,627,346 315,221 1.61%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于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

本次行权人数共11人。

三、本次股票期权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本次行权股票自行权日起满三年可上市流通，预计上市流通时

间为2028年5月12日。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315,221股。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在公司完成首发上市前，任一激励对象行权认购的公司股票，承诺自行权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减

持，若在该限售期内公司完成首发上市，同时需承诺自公司首发上市之日三年内不得减持；在公司完成

首发上市后，任一激励对象行权认购的公司股票，承诺自行权之日起三年内不得减持。

2、任一激励对象，不论其是否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前述行权后三年限售期届满之后，

比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减持规定实施减持。

3、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司首发上市后，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4、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证券交易所相关的业务规则的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

生变化，则全部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上述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429,997,787 315,221 430,313,008

本次行权前，荣秀丽女士与孙亦军先生已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由荣秀

丽女士、孙亦军先生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行权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状态

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4月1日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5）第010018号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审验了公司截至2025年3月16日止的新增注册

资本及股本情况。

截至2025年3月16日止，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第二次行权人数11名，行权股数315,221股，

收到行权款项合计人民币463,445.34元，计入股本的金额为人民币315,221.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

148,224.34元。 本次变更后，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430,313,008.00元。

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5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五、相关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

因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30,313,008股，导致公司5%以上股东

Gaintech� Co.Limited持股比例由25.31%被动稀释至23.53%；同时，受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及深圳市贵人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自主减持股份的影响，公司5%以上股东深圳市贵人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顺水孵化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9.05%降至8.26%。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Gaintech�Co.Limited 101,247,461 25.31 101,247,461 23.53

深圳市贵人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31,152,404 7.79 30,486,076 7.08

深圳市顺水孵化管理有

限公司

5,040,000 1.26 5,040,000 1.17

注1：公司变动前持股比例计算基数的总股本为400,080,000股，变动后持股比例计算基数的总股

本为本次行权登记完成后的总股本430,313,008股。

注2：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315,221股，占行权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7%，本次行权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429,997,787股变更为430,313,008股。 本次行权未对公司股权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行权前，公司2025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为-0.04元，稀释每股收益为-0.04元，每股净资产为

9.16元；本次行权后，以行权后总股本430,313,008股为基数测算，公司2025年一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04元，稀释每股收益为-0.04元，每股净资产为9.15元。 本次行权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均不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总结报告书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海利” 、“公司” 、“上市公司” 或“发行人”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2024年12月31

日止。 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

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承诺

1、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和信息，本保荐总结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本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对保荐总结报告书相关事项

进行的质询和调查。

3、本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自愿接受依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法定代表人 霍达

保荐代表人 吴茂林、褚四文

联系电话 0755-83081306

三、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0731

注册资本 55,874.2416万元

注册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251号

法定代表人 刘洪波

董事会秘书 蒋祖学

联系电话 0731-85357830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23年2月16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保荐工作概述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招商证券对湖南海利的保荐工作期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尽职推荐阶段，第二

个阶段为持续督导阶段，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期间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招商证券保荐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尽职推荐阶段

招商证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公司情况进行尽职调查，组织编制申请文件并出具推荐文件；提交推荐文件后，

主动配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组织发行人及其它中介机构对中国证监会的意见进行答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涉及

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特定事项进行尽职调查或核查，并与中国证监会进行专业沟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

求向证券交易所提交推荐股票上市要求的相关文件，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持续督导阶段

招商证券针对公司具体情况确定了持续督导的内容和重点，并承担了以下相关工作：

1、制定持续督导工作计划；

2、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并发表意见；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4、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5、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6、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7、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等承诺事项；

8、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9、定期或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查报告及年度持续督导报告

书等相关文件；

10、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工作。

五、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2024年12月25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将宁夏海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4000吨甲萘威和5000吨甲基硫菌灵等系列产品及配套年产3万

吨光气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宁夏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4年12月延期至2025年12月。 本次募投项目拟

延期的具体原因： 一方面是工程建设前期因疫情封控以及西北地区冬季较长的严寒天气等原因影响施工进度， 另一方

面，受宏观经济、农药行业周期性波动及市场供需变化的影响，部分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为控制经营风险，公司适当放缓

项目建设节奏。

六、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能够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查、口头或书面问询等督导工作，为保荐工作

提供了必要的便利。

七、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能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文件，提出专业意见。 公司聘请

的证券服务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和与公司约定履行了各自的工作职责。

八、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于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与保荐工作相关的信息披露文件

进行了事前审阅及事后及时审阅，督导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荐机构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发行人按照证券监督部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定期报告

或临时报告，各项重大信息的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九、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审阅和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尚未完结的保荐事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在法定持续督导期结束后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前，保

荐机构仍将对其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持续督导。

十一、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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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新华路3号行政楼6楼会议室 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3

普通股股东人数 1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4,968,6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4,968,6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36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2.36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葛志勇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会议的表决方式、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永秀女士出席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587,812 99.7691 148,876 0.0902 232,005 0.140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588,812 99.7697 149,716 0.0907 230,165 0.139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588,812 99.7697 149,716 0.0907 230,165 0.1396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588,568 99.7695 149,716 0.0907 230,409 0.139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797,322 99.8961 151,054 0.0915 20,317 0.0124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522,145 99.7293 377,924 0.2290 68,624 0.0417

6.0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545,760 88.8147 378,764 9.4873 67,784 1.698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522,845 99.7297 190,916 0.1157 254,932 0.1546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治理结构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4,565,112 99.7553 149,716 0.0907 253,865 0.154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2,211,448 98.3286 1,941,068 1.1766 816,177 0.4948

9.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2,209,748 98.3275 2,505,480 1.5187 253,465 0.1538

9.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2,105,061 98.2641 2,609,327 1.5817 254,305 0.1542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依据公司章程修订公司其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2,214,372 98.3303 2,500,856 1.5159 253,465 0.153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611,

427

90.46 148,876 3.72 232,005 5.82

6.01

《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

事薪酬》

3,612,

427

90.48 149,716 3.75 230,165 5.77

6.02

《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

董事薪酬》

3,545,

760

88.81 378,764 9.49 67,784 1.70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

事薪酬的议案》

3,546,

460

88.83 190,916 4.78 254,932 6.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议案5、议案6、议案7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4、公司持续督导券商出席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琳、陈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年度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年度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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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益德路9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027,2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9.31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薛革文主持，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吕璐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81,918 99.7957 323,400 0.1913 21,912 0.013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25,818 99.7625 370,900 0.2194 30,512 0.018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21,218 99.7597 370,900 0.2194 35,112 0.020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84,818 99.7382 351,000 0.2076 91,412 0.054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05,418 99.7504 280,400 0.1658 141,412 0.0838

6、议案名称：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708,918 99.8116 274,400 0.1623 43,912 0.026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704,318 99.8089 279,600 0.1654 43,312 0.0257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73,518 99.7315 394,700 0.2335 59,012 0.035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550,218 99.7177 401,400 0.2374 75,612 0.0449

10、议案名称：关于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97,518 99.8049 278,000 0.1644 51,712 0.0307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26,618 99.7629 327,500 0.1937 73,112 0.0434

12、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办理远期结汇/售汇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8,681,318 99.7953 274,100 0.1621 71,812 0.042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4,380,8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15,863,8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8,340,094 94.9625 351,000 3.9965 91,412 1.041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168,888 91.4050 66,000 5.1610 43,912 3.434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7,171,206 95.5688 285,000 3.7981 47,500 0.633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

度董事会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20,904,718 98.3750 323,400 1.5218 21,912 0.1032

2

关于《公司2024年

度监事会工 作 报

告》的议案

20,848,618 98.1110 370,900 1.7454 30,512 0.1436

3

关于《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 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20,844,018 98.0893 370,900 1.7454 35,112 0.1653

4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0,807,618 97.9180 351,000 1.6517 91,412 0.4303

5

关于《公司2024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20,828,218 98.0150 280,400 1.3195 141,412 0.6655

6

关于拟修订 《公司

章程》 并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等事项的

议案

20,931,718 98.5020 274,400 1.2912 43,912 0.2068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927,118 98.4804 279,600 1.3157 43,312 0.2039

8

关于确认公司2024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的议案

20,796,318 97.8648 394,700 1.8574 59,012 0.2778

9

关于确认公司2024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

案

20,773,018 97.7552 401,400 1.8889 75,612 0.3559

10

关于拟向相关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20,920,318 98.4484 278,000 1.3082 51,712 0.2434

11

关于授权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20,849,418 98.1147 327,500 1.5411 73,112 0.3442

12

关于向银行申请办

理远期结汇/售汇交

易的议案

20,904,118 98.3721 274,100 1.2898 71,812 0.338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5，7-12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洋洋、申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064� � � � � � � � � �证券简称：华峰化学 公告编号：2025-038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5月9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尤飞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5月14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尤飞煌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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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

5月9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3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利女士召集与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25年5月14日的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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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华峰化学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峰集团” ）、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持有的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

合成树脂” ）合计100.00%的股权；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峰集团持有

的浙江华峰热塑性聚氨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热塑” ）100.00%的股权（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或“交易” ）。

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未获得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经公

司与交易各相关方友好协商、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基于审慎性考虑，决定终止本次重组

事项。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华峰化学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峰集团” ）、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持有的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

合成树脂” ）合计100.00%的股权；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峰集团持有

的浙江华峰热塑性聚氨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热塑” ）100.00%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历程及主要工作

（一）主要历程

2024年10月2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2024年10月2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4年10月29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2024年11月1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华

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4年11月2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司股票于2024年11月4日开市起复牌。

2024年11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4年11月30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4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相关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4年12月

28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4年12月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4年12月28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5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相关

承诺延期履行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5年1月17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25年1月27日、2月26日、3月26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5年1月27日、2月26日、3

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2025年4月11日， 华峰化学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5年4月12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2025年4月29日， 华峰化学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审议未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25年4月30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推进本次交易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上市公司在推进本次交易期间，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

各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

机构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本次交易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

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和论证。

（三）相关信息披露及风险提示

在本次交易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并在相关公告中对本次交易存在的相关风险及不确定性进行了充分披露。

三、终止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后续安排

鉴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未获得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经公

司与交易各相关方友好协商、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基于审慎性考虑，决定终止本次重组

事项。

鉴于华峰化学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相关承诺延期履行

的议案》， 将承诺履行期限延期至2026年12月。 后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将积极协商沟

通， 继续积极推动华峰合成树脂及华峰热塑的股权注入工作， 严格履行相关资产注入承

诺。

四、终止本次交易的决策程序

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2025

年5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

五、相关人员的自查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公司针对终止本次交易进行相关人员股票交易自查工作，股票交易自查期间为本

次交易报告书披露之日（2025年4月12日）起至披露终止本次交易事项之日止（2025年5

月14日）。 公司拟就自查事项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起查询申

请， 待取得相关交易数据并完成自查工作后， 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人员买卖股票交易情

况。

六、终止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是公司与交易各相关方友好协商、 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后作

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公司及相关方需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的情形。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

营情况正常，本次交易的终止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上市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八、独立财务顾问专项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该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通过，并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终止程序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其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公司

将于近期召开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投资者说明会， 将在信息披露规则范围内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交流， 并将在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说明的主要内容。

十、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四）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